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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中支食堂餐饮服务公司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恩施中支食堂餐饮服务采购项目

（二）项目背景概况：全方位配置员福利，提高全员归属感、幸福感，现在餐饮配送公司将于2026年5月底到期，拟对开放运营员工食堂餐饮服务公司进行采购。
（三）采购标的：员工食堂专职厨师1名 
（四）预算控制价/招标控制价：8万元
（五）项目实施计划：自合同签署之日1年

（六）拟推荐采购方式：根据本项目标的物性质，建议采用比价式进行。

（七）拟中选/标人数量：唯一供应商中选。

二、采购需求
（一）厨师资质要求

1. 厨师须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无传染病、皮肤病等不适宜从事餐饮行业的疾病。

2. 厨师须具备3年及以上食堂或企事业单位餐饮行业从业经验，熟悉食堂早、午餐制作流程，熟练掌握家常菜、大众菜的烹饪技巧。

3. 厨师需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服从管理、责任心强，无不良从业记录，能主动配合采购方的合理调度及工作安排，具备基本的食品安全意识和卫生操作规范。

4. 厨师需具备一定的菜品搭配能力，能根据就餐人员数量、饮食喜好，合理搭配早、午餐菜品，兼顾营养均衡，避免菜品重复，提升就餐体验。

（二）服务内容及标准

1.  供餐服务：严格按照采购方规定的早、午餐供餐时间开展服务，确保就餐人员按时就餐，不得无故延误供餐。

2.  菜品要求：

早餐：涵盖主食（如馒头、包子、面条等）、粥品（如小米粥、大米粥等）、小菜（不少于2种），种类总计不少于3种，保证口感清淡、营养便捷。

午餐：涵盖主食、荤菜（不少于2种）、素菜（不少于2种）、汤品（1种），种类总计不少于5种，每周制定简易菜品搭配方案，避免菜品重复，兼顾不同就餐人员的饮食需求（如清淡、微辣等）。

-菜品质量：色泽鲜亮、口味适中、熟透可口，无异味、无异物，符合食品安全要求，杜绝生熟混放、未煮熟菜品供应。

3.  操作规范：

 严格遵守食堂卫生管理规定，上岗时穿戴整洁的工作衣帽、口罩，保持个人卫生，不得穿戴工作衣帽进入非操作区域。

-食材加工过程符合食品安全要求，做到生熟分开（刀具、砧板、容器单独使用并做好标识），餐具、厨具使用前彻底消毒，使用后及时清洗、整理、存放。

-合理利用食材，减少浪费，对采购的食材进行分类整理、妥善存放，杜绝食材腐烂、变质，发现不合格食材及时上报采购方。

4.  餐后工作：供餐结束后，做好餐后清理工作，包括操作区域、餐桌、地面的清洁，餐具、厨具的清洗、消毒、存放，以及剩余食材的妥善处理。

三、专业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符合本磋商文件的要求并承诺提供本次服务的企业，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此项采购活动最近三年没有出现违法违规或失信行为，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的行为；

6.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采购项目；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四、商务要求

（一）付款方式：按月进行付款
（二）项目实施关键事件要求：2026年6月1日至2027年5月30日。
（三）项目质量标准：

1、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岗位责任制和操作规程，并严格按制度和操作规程工作，以就餐者满意为服务宗旨。

2、严格执行公司的相关管理制度，服从公司的统一管理。主动接受管理、检查、监督。

3、负责提供每日伙食的原材料采购清单，并协助库管人员做好原材料的验收、入库等工作。按月公示当月采购费用清单。

4、供应商自行与劳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要求，承担所派遣人员各类保险及各种福利等，并监督员工遵守采购方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

5、不得擅自对房屋、设备设施做任何改变。

6、从业人员必须持健康证上岗，并备案。按要求统一着装，如发现员工患有传染病或有违法行为应及时调离岗位并接受处理意见。

 7合理妥善保管、维护设施、设备，如因工作操作不当等原因造成的一切食品安全事故、生产安全事故、工伤事故等，由供应商 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

（四）项目验收考核标准方法：每年结束对服务满意度进行测评。
（五）违约责任要求：
1、厨师无故迟到、早退、旷工，未提前报备擅自离岗，且未及时安排合格替补人员顶岗，影响食堂正常就餐秩序的，由供应商承担全部影响损失，同时采购方有权责令限期更换人员。 

2、服务期内供应商擅自转包、拆分本餐饮厨师劳务服务项目，一经查实立即终止合同，扣除所有保证金，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3、合同到期前供应商无故单方面终止服务、擅自撤场停止派驻厨师的，需向采购方支付合同总金额一定比例违约金，并赔偿采购方临时找工、就餐安置等全部经济损失。
五、报价方式
（一）报价原则

1. 本次报价为供应商提供本项目全部厨师劳务服务的总报价，报价须真实、有效、完整，不得隐瞒、虚报，一经提交不得擅自更改，若报价存在虚假、遗漏，视为无效报价。

2. 报价须符合国家相关价格政策及市场公允价格水平，不得恶意低价竞标（低于成本价），若经查实报价低于合理成本，采购方有权取消其报价资格。

3. 供应商报价需全面响应本项目所有需求条款，未响应实质性条款的，报价无效；报价中未明确说明的，视为已包含在总报价内，采购方不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二）报价范围

本次报价包含且不限于：专职厨师1名的劳务报酬、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体检费、培训费、工装费、劳务管理费、法定节假日加班费用、替补厨师临时顶岗费用，以及供应商为履行本项目服务所产生的全部相关费用。

补充说明：食堂食材采购费用、食堂场地租赁、厨具设备购置及维修、水电费用等，由采购方另行承担，不包含在本次报价范围内（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三）报价形式及要求

1. 报价形式：采用固定单价（月服务费）+ 年度总报价相结合的形式，供应商需明确填写月服务费单价（元/月）及年度总报价（元/年），年度总报价=月服务费单价×12个月，报价单位需规范，保留2位小数。

2. 报价文件：供应商需提交书面报价单（加盖单位公章），报价单需明确注明供应商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月服务费、年度总报价、服务承诺及相关说明，报价单需与资质文件、响应文件一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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